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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下发《上海海事大学
特种设备与特种作业人员安全管理办法》的通知
沪海大安字〔2007〕237号
 
 
 
 
校内各部门：
    经研究，现将《上海海事大学特种设备与特种作业人员安全管理办法》下发，请遵照执行。
 
    附件：上海海事大学特种设备与特种作业人员安全管理办法 
 
上海海事大学  
                                 二○○七年九月十二日 
主题词：安全  特种设备  办法  通知
抄送：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上海海事大学校长办公室               2007年9月12日印发
上海海事大学特种设备与特种作业人员安全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特种设备的安全管理，保证特种设备安全运行，有效防范事故发生，保障师生员工生命、财产安全，维护学校稳定，根据国家《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特种设备作业人员监督管理办法》，结合我校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特种设备是指在装维修和使用过程中涉及生命安全、危险性较大的锅炉、电梯、起重机械、铲车、叉车、电瓶车、压力容器（含气瓶）、压力管道、客运架空索道、游乐设施等设备。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特种作业人员是指直接从事特种设备作业的人员及管理人员。包括电工、焊接工、切割工、电梯工和行、吊车司机及挂钩工、校区内使用车辆驾驶员（铲车、叉车、电瓶车等驾驶员）、锅炉司炉工、锅炉水处理工、压力容器等操作人员及其相关管理人员。
　　第四条  校内使用的特种设备是涉及人身安全、危险性较大的设备，必须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工作方针，做好特种设备的安全管理工作，防止事故发生。
　　第五条  校安全办公室负责学校特种设备和特种作业人员的安全监督与检查工作。具体使用特种设备的有关单位（部门）应按照职责分工，做好特种设备安全使用、管理和特种作业人员的管理工作。
第二章 安全责任
第六条  特种设备使用单位（部门）主要负责人是安全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对本单位（部门）特种设备的安全负有领导责任，并层层落实特种设备安全管理责任，建立规章制度和操作人员岗位制度。
第七条  使用特种设备的单位（部门）应当对本单位（部门）作业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培训。保证特种设备作业人员具备必备的特种设备安全作业知识。
第八条  用人单位（部门）应当加强对特种设备作业现场和作业人员的管理，履行下列义务：
（一）制订特种设备操作规程和有关安全管理制度；
（二）聘用持证作业人员，并建立特种设备作业人员管理档案；
（三）对作业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和培训；
（四）确保持证上岗和按章操作；
（五）提供必要的安全作业条件；
（六）其他规定的义务。
第三章　特种设备的使用
    第九条　特种设备使用单位（部门），应当严格执行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行政法规和本办法的规定，保证特种设备的安全使用。
    第十条　特种设备使用单位（部门）应当使用符合安全技术规范要求的特种设备。特种设备投入使用前，应当核对其是否附有安全技术规范要求的设计文件、产品质量合格证明、安装及使用维修说明、监督检验证明等文件。
    第十一条　特种设备在投入使用前或者投入使用后30日内，应当向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登记。登记标志应当置于或者附着于该特种设备的显著位置。
    第十二条　特种设备使用单位（部门）应当建立特种设备安全技术档案。安全技术档案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特种设备的设计文件、制造单位、产品质量合格证明、使用维护说明等文件以及安装技术文件和资料；
　　(二)特种设备的定期检验和定期自行检查的记录；
　　(三)特种设备的日常使用状况记录；
　　(四)特种设备及其安全附件、安全保护装置、测量调控装置及有关附属仪器仪表的日常维护保养记录；
　　(五)特种设备运行故障和事故记录。
第十三条　特种设备使用单位（部门）应当对在用特种设备进行经常性日常维护保养，并定期自行检查。对在用特种设备应当至少每月进行一次自行检查，并作出记录。对在用特种设备的安全附件、安全保护装置、测量调控装置及有关附属仪器仪表也要进行定期校验、检修，并作出记录。
　  电梯日常维护保养还应当按照保养说明书提供的保养项目、方法和周期要求，制定日常维护保养计划，并做好保存期不低于3年的保养记录。
　　日常维护保养计划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至少每15日对电梯及安全设施进行一次预防性保养；
　　（二）每月不少于1次对安全装置、钢丝绳、制动器、接触器和其他运转部件的外观和运转情况进行检查；
　　（三）每半年对安全装置、限速器、缓冲器进行1次安全试验；
　　（四）每年进行1次机械制动器的制动能力试验；
　　（五）每年不少于1次对电梯运行情况进行全面检查。
第十四条  使用单位需要委托安装、改造或者维修保养特种设备的，应当委托已依法取得相应许可有资质的单位进行。
　　第十五条  特种设备的安装、使用、报废应及时报学校安全办备案。
　　第十六条　特种设备的检验检测应当由依法经核准的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进行。特种设备使用单位（部门）应当按照安全技术规范的定期检验要求，在安全检验合格有效期届满前1个月向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提出定期检验要求。未经定期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特种设备，不得继续使用。
    第十七条　特种设备出现故障或者发生异常情况，应及时向有关部门和安全办报告，采取有效措施，消除事故隐患后，方可重新投入使用。
    第十八条　特种设备存在严重事故隐患，无改造、维修价值，或者超过安全技术规范规定使用年限，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应当及时予以报废，并应当向原登记的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办理注销。 
 第十九条　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应当制定特种设备的事故应急措施和救援预案。
第四章 特种作业人员
第二十条  特种设备使用单位（部门），应当根据特种设备，配备专职、兼职的安全管理人员。特种设备的安全管理人员应当对特种设备使用状况进行经常性检查，发现问题应当立即处理；情况紧急时，可以决定停止使用特种设备，并且立即报告有关部门负责人。
  第二十一条 申请《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的人员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年龄在18周岁以上；
    （二）身体健康并满足申请从事的作业种类对身体的特殊要求；
    （三）有与申请作业种类相适应的文化程度；
    （四）有与申请作业种类相适应的工作经历；
    （五）具有相应的安全技术知识与技能；
    （六）符合安全技术规范规定的其他要求。 作业人员的具体条件应当按照相关安全技术规范的规定执行。
第二十二条  特种作业人员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安全技术培训部门考核合格，取得国家统一格式的特种作业人员证书，方可从事相应的作业或者管理工作。
第二十三条  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书应当按照国家规定时间复审，逾期未申请复审或考试不合格的，其《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自动失效，继续从事特种设备操作或管理工作视为无证上岗。
第二十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印制、伪造、涂改、倒卖、出租或者出借《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
第二十五条  特种设备作业人员应当遵守以下规定：    
（一）作业时随身携带证件，并自觉接受用人单位的安全管理和质量技术监督部门的监督检查；
    （二）积极参加特种设备安全教育和安全技术培训；
    （三）严格执行特种设备操作规程和有关安全规章制度；
    （四）拒绝违章指挥；
    （五）发现事故隐患或者不安全因素应当立即向现场管理人员和单位有关负责人和安全办报告；
    （六）其他有关规定。
第二十六条  凡学校特种作业人员，在初复审合格后或调离本工种者以及因健康原因，不能继续从事原作业的，应当向学校安全办办理登记或注销手续。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七条  特种设备使用违反《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特种设备作业人员监督管理办法》规定的，由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按照规定给予行政处罚；触犯刑律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的锅炉，是指利用各种燃料、电或者其他能源，将所盛装的液体加热到一定的参数，并承载一定压力的密闭设备，其范围规定为容积大于或者等于30L的承压蒸汽锅炉；出口水压大于或者等于0．1MPa（表压），且额定功率大于或者等于0．1MW的承压热水锅炉；有机热载体锅炉。
    压力容器，是指盛装气体或者液体，承载一定压力的密闭设备，其范围规定为最高工作压力大于或者等于0．1MPa（表压），且压力与容积的乘积大于或者等于2．5MPa·L的气体、液化气体和最高工作温度高于或者等于标准沸点的液体的固定式容器和移动式容器；盛装公称工作压力大于或者等于0．2MPa（表压），且压力与容积的乘积大于或者等于1．0MPa·L的气体、液化气体和标准沸点等于或者低于60℃液体的气瓶；氧舱等。
    压力管道，是指利用一定的压力，用于输送气体或者液体的管状设备，其范围规定为最高工作压力大于或者等于0．1MPa（表压）的气体、液化气体、蒸汽介质或者可燃、易爆、有毒、有腐蚀性、最高工作温度高于或者等于标准沸点的液体介质，且公称直径大于25mm的管道。
    电梯，是指动力驱动，利用沿刚性导轨运行的箱体或者沿固定线路运行的梯级（踏步），进行升降或者平行运送人、货物的机电设备，包括载人（货）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等。
    起重机械，是指用于垂直升降或者垂直升降并水平移动重物的机电设备，其范围规定为额定起重量大于或者等于0．5t的升降机；额定起重量大于或者等于1t，且提升高度大于或者等于2m的起重机和承重形式固定的电动葫芦等。
特种设备包括其附属的安全附件、安全保护装置和安全保护装置相关的设施。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由安全办负责解释。
第三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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